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人[2013]1号


关于选拔资助学术骨干教师有关事项的通知
全校各教学单位：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选拔资助学术骨干教师办法（试行）》（校人[2012]29号）文件（以下简称文件）精神，学校即将开展2012～2013学年度选拔培养教学教研人才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拔条件

学术骨干选拔条件参照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二、选拔程序

1. 1月16日前，个人对照条件向所在院（系、部、基地）提出申请，并填写相关申报表。

2. 1月23日前，申请人所在单位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教学科研能力和水平、工作成果和业绩等进行全面考核，并写出推荐意见。推荐人选报至学校前，须在本单位公示三个工作日。

3. 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一至第二周，由相关职能部门审查申报材料（教务处审查教学工作及参加教研情况、科研处审查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人事处审查申报资格及符合条件情况）。
4. 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三周，对学术骨干选拔对象进行外语能力考察。

5. 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三至第四周，将初审结果报校长审查后，学校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进行考评。

6. 考评工作由校长主持。考评小组成员由分管教学、科研副校长、教学顾问委员会负责人、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负责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组成。

7. 学术骨干、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对象需进行现场陈述及答辩。

8. 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三至第四周，考评小组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考评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票为通过，通过后在全校范围内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学校下发相关文件。

9. 学校根据学术骨干、中青年骨干教师本人意愿可与其签订无固定期聘用合同。

10. 各有关单位与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签订培养协议。

三、有关要求

1. 请院（系、部、基地）将文件精神及本项工作的安排、程序和要求全体教师进行通报。

2. 申报人须提供所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复印件按照顺序用透明文件夹装订好，原件和复印件共同装在档案袋中（申请表、教学工作情况证明材料、发表论文情况、科研（教研）情况、获奖情况、其他证明材料）。

3. 申报人所在单位要结合学校总体培养目标及学科建设实际和发展重点，对培养对象制定详细的培养计划并提出具体的任务和目标。凡未制定详细的培养计划并提出具体的培养任务和培养目标的单位不得申报选拔培养人员。

4. 所有材料截至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

附件1：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术骨干审批表

附件2：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审批表

附件3：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审批表

附件4：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师教学工作情况证明材料

附件5：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2年学术骨干申报人员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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